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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殷海强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殷海强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殷海强，性别：男，年龄：49岁，工作岗位：董事秘书。受伤时间：2022年9月25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104团西山西街61号，受伤部位：1.右足第5跖骨基底部粉碎性骨折，2.右侧骰骨撕脱性骨折，3.右跟骨骨折。主要原因：搬运防疫物资时不慎受伤。
受伤经过：因疫情防控政策，被封控在单位。因单位运输防疫物资需要，疫情期间在单位进行防疫药品搬运工作。2022年9月25日16时30分许，殷海强在装卸药品时，在车厢高处码放完药品后，从高处落地时右脚卡入车厢地板内槽中。当晚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右足第5跖骨基底部粉碎性骨折，2.右侧骰骨撕脱性骨折，3.右跟骨骨折。
 2.兵团日报社陈宏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兵团日报社陈宏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陈宏，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办公室员工。受伤时间：2023年1月29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五一农场景和街兵团日报社办公楼楼梯间，受伤部位：左踝关节距腓前韧带损伤。主要原因：工作期间不慎踩空跌倒。
受伤经过：2023年1月29日16时20分许，陈宏从位于单位13楼办公室携带《关于对报社工会会员慰问的请示》相关文件前往12楼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时，在安全通道楼梯转弯处不慎踩空跌倒致左脚扭伤。当日返家后冷敷，次日前往五一农场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外踝扭伤，2.距腓前韧带损伤。
 3.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马红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马红军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马红军，性别：男，年龄：59岁，工作岗位：绿化工。受伤时间：2023年2月20日，受伤地点：新疆玛纳斯县乌伊路51号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7000线库房外，受伤部位：1.左侧股骨内侧髁骨撕脱性骨折，2.左膝关节内、外副韧带及前交叉韧带损伤，3.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Ⅰ-Ⅱ级）。主要原因：成品酒装车过程中不慎摔伤。
受伤经过：2023年2月20日12时24分许，马红军在库房外给葡萄酒装车时，不慎从车厢上滑下摔伤。当天送往玛纳斯县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侧股骨内侧髁骨撕脱性骨折，2.左膝关节内、外副韧带及前交叉韧带损伤，3.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Ⅰ-Ⅱ级）。
 4.解光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bookmark: _GoBack]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16日受理了解光锐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解光锐，性别：男，年龄：31岁，工作岗位：木工。受伤时间：2021年7月18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五一农场君豪·巴黎庄园项目五区建筑工地，受伤部位：跖骨基底骨折。主要原因：项目工地摔伤。
受伤经过：解光锐2021年4月26日经人介绍在君豪·巴黎庄园项目五区建筑安装工程工地从事木工工作。2021年7月18日16时30分许，解光锐在君豪·巴黎庄园项目五区项目部25号楼11层给内窗台支模，在下窗台时脚不慎踩空，摔落下来后致其左脚受伤，随后前往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左足第五跖骨基底部骨折。
 5.喜金强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17日受理了喜金强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喜金强，性别：男，年龄：38岁，工作岗位：安装工。受伤时间：2022年5月19日，受伤地点：阜康市222团天润乳业万头牛场项目工地，受伤部位：1.左侧锁骨骨折，2.胸6-10、腰2椎体左侧横突、胸1椎体双侧横突骨折，3.腰椎骨折并不全瘫（L3），4.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并血胸，5.双肺挫伤，6.脑震荡，7.左颞顶部头皮下血肿，8.耳廓挫伤，9.双侧胸腔积液，10.肝功能不全，11.低蛋白血症，12.左肾挫伤，13.左膝内侧半月板后角、外侧半月板前角损伤，14.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15.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毒），16.心率失常-心房纤颤，17.双侧睾丸鞘膜积液，18.过敏性皮炎，19.创伤后应激障碍。主要原因：项目施工过程中不慎从高处坠落。
受伤经过：2022年5月19日上午11时许，喜金强在新疆春墨译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222团天润乳业万头牛场建设项目工作，在牛棚安装屋面彩钢板施工过程时不慎从距地面6米左右坠落受伤，随即送往乌鲁木齐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治疗，诊断为：1.左侧锁骨骨折，2.胸6-10、腰2椎体左侧横突、胸1椎体双侧横突骨折，3.腰椎骨折并不全瘫（L3），4.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并血胸，5.双肺挫伤，6.脑震荡，7.左颞顶部头皮下血肿，8.耳廓挫伤，9.双侧胸腔积液，10.肝功能不全，11.低蛋白血症，12.左肾挫伤，13.左膝内侧半月板后角、外侧半月板前角损伤，14.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15.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中毒），16.心率失常-心房纤颤，17.双侧睾丸鞘膜积液，18.过敏性皮炎，19.创伤后应激障碍。
 6.王改同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王改同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改同，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砖瓦工。受伤时间：2021年11月6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坪农场六连的新疆兵团第十二师果蔬保鲜库建设项目一期及九鼎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改扩建项目工地，受伤部位：右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主要原因：项目工地工作时被井盖砸伤。
受伤经过：2021年11月6日16时许，王改同在项目工地工作期间因装载机装吊的井盖上的吊环断裂，被井盖砸伤。2021年11月6日20时11分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右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
 7.安国庆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安国庆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安国庆，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绿化普工。受伤时间：2022年4月17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头屯河谷森林公园三坪驿站附近，受伤部位：1.左侧胫骨平台伴髁间骨折，2.右侧第七肋骨骨折。主要原因：工作期间不慎跌入井内。
受伤经过：2022年4月17日安国庆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头屯河谷森林公园三坪驿站附件进行杂草清理工作时，不慎跌入井内受伤，2022年4月19日11时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侧胫骨平台伴髁间骨折，2.右侧第七肋骨骨折。
 8.樊显敏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16日受理了樊显敏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樊显敏，性别：男，年龄：42岁，工作岗位：驾驶员。受伤时间：2021年10月27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三坪中铁联集货场，受伤部位：1.右手第1-3掌骨，第1、2近节指骨粉碎性骨折。主要原因：车辆吊装锁具时被集装箱压伤。
受伤经过：樊显敏2021年10月27日10时许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三坪中铁联集货场给驾驶的车牌为新B80892的货车吊装集装箱调整锁具时，集装箱掉落，压伤樊显敏右手。随即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1.右手第1-3掌骨，第1、2近节指骨粉碎性骨折。
 9.田亚亚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田亚亚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田亚亚，性别：男，年龄：34岁，工作岗位：生产部维修工。受伤时间：2023年9月15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兵团工业园区茉莉一街7号，受伤部位：1.跟骨骨折（右侧），2.肱骨大结节骨折（左侧）。主要原因：封控期间乘坐升降平台摔伤。
受伤经过：疫情封控期间，荣坤建材有限公司实行封闭式管理。2022年9月15日22时许田亚亚当天基础工作任务完成后，等待调度室安排工作期间，前往负一楼食堂打水，因升降电梯一片漆黑，一脚踩空坠落至负一楼，由同事搀扶回到宿舍。次日11时许在单位领导的安排下乘车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就诊，诊断为：1.跟骨骨折（右侧），2.肱骨大结节骨折（左侧）。
 1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陈文学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2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陈文学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陈文学，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头屯河农场一连职工。受伤时间：2023年1月25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头屯河农场万吨冷库8区5号库，受伤部位：腰椎骨折（L1，L3压缩性骨折）。主要原因：工作期间不慎从梯子上摔下。
受伤经过：2023年1月25日14时17分许，陈文学在头屯河农场万吨冷库8区5号库将自己种植销售的葡萄装车过程中，陈文学站在三角梯架上向上爬时，因梯子两边受力不均发生倾倒，致使陈文学从高处摔下，报120急救电话后，由120急救车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腰椎骨折（L1，L3压缩性骨折）。
 11.乌鲁木齐高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马文俊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2日受理了乌鲁木齐高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马文俊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马文俊，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驾驶员。受伤时间：2023年1月11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安宁渠乌五公路农机站，受伤部位：1.左侧股骨内侧髁骨撕脱性骨折，2.左膝关节内、外副韧带及前交叉韧带损伤，3.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Ⅰ-Ⅱ级）。主要原因：检修车辆过程中不慎受伤。
受伤经过：2023年1月11日19时10分，马文俊和龙林海受机械部主管孟宪贵指派，前往安宁渠乌五公路农机站接铲车，马文俊在检查车辆发动机时，被发动机风扇扇叶打伤右手无名指。2023年1月11日前往十二师五一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1.右手环指损伤，2.右手环指骨折。
 12.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新市区二分公司徐少堂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2日受理了乌鲁木齐西城热力有限公司新市区二分公司徐少堂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徐少堂，性别：男，年龄：57岁，工作岗位：经理。受伤时间：2022年12月13日，受伤地点：第十二师104团百园路与南三路交叉路口，受伤部位：腰1腰椎压缩性骨折（爆裂性）。主要原因：工作期间被车辆撞伤。
受伤经过：2022年12月13日公司供热区域新天润二期11号楼四单元发生爆管急需抢修。20时许，徐少堂前往小区查看具体修理情况，在经过百园路与南三路交叉路口斑马线时，被右转弯车辆撞伤，新疆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徐少堂无责任。随即被送往第二济困医院诊治，诊断为：腰1腰椎压缩性骨折（爆裂性）。
 13.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廖睿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廖睿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廖睿，性别：女，年龄：49岁，工作岗位：成本会计。受伤时间：2023年1月9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104团百园路农垦乳业集团东门门前路段，受伤部位：1.骨盆侧方挤压骨折，2.腰骶横突骨折，3.左侧第2-3肋骨骨折，4左侧耻骨上支骨折，4.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5.腹部及下背及盆骨软组织损伤，6.面部软组织挫伤。主要原因：上班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经过：2023年1月9日9时许，廖睿在上班途中行经104团百园路天润乳业集团东门门前路段过马路时被一辆家用轿车撞倒在地，发生交通事故。新疆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廖睿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随即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诊治，诊断为：1.骨盆侧方挤压骨折，2.腰骶横突骨折，3.左侧第2-3肋骨骨折，4左侧耻骨上支骨折，4.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5.腹部及下背及盆骨软组织损伤，6.面部软组织挫伤。
 14.第十二师公安局许超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第十二师公安局许超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许超，性别：男，年龄：38岁，工作岗位：辅警。受伤时间：2023年2月27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北路兵团看守所备勤室宿舍，受伤部位：死亡。主要原因：值班期间猝死。
受伤经过：2023年2月26日晚20时至27日早晨8时许超在兵团看守所与民警唐亮值夜班，因两人分别住不同备勤宿舍，26日晚21时许超先回隔壁宿舍休息。2023年2月27日8时许唐亮多次与许超电话联系均无人接听，随即与保安王远征前往许超所在值班备勤宿舍敲门，无人回应，唐亮破门后发现许超趴在床上口鼻出血，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及110报警电话。8时50分许新疆四七空军医院120赶到，经现场抢救后确认许超已无生命体征。新疆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死亡证明载明：2023年2月27日8时许，许超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北路兵团看守所备勤室内死亡，经尸体检验、现场勘查、走访调查，确定许超系猝死，排除刑事案件，尸体可以处理。
 15.新疆坤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维民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新疆坤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维民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维民，性别：男，年龄：57岁，工作岗位：架子工。受伤时间：2022年6月27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104团大浦沟盛泰金辉仓储物流建设项目工地办公楼二楼，受伤部位：1.颈3椎体滑脱，2.颈2、3椎板骨折，3.右髂骨翼骨折，4.蛛网膜下腔出血，5.左侧9-12肋骨骨折，6.腰1、2左侧横突骨折，7.耻骨联合分离。主要原因：项目施工过程中不慎从二楼跌落。
受伤经过：2022年6月27日15时30分许，张维民在新疆盛泰金辉仓储物流建设项目办公楼二楼搭架子铺木板时不慎跌落至一楼。2022年6月27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颈3椎体滑脱，2.颈2、3椎板骨折，3.右髂骨翼骨折，4.蛛网膜下腔出血，5.左侧9-12肋骨骨折，6.腰1、2左侧横突骨折，7.耻骨联合分离。
 16.新疆天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毛冬林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受理了新疆天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毛冬林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毛冬林，性别：女，年龄：47岁，工作岗位：物业服务部保一期保洁。受伤时间：2023年2月14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农场锦绣家园一期8号楼2单元，受伤部位：左膝关节软组织损伤。主要原因：工作期间不慎摔伤。
受伤经过：2023年2月14日16时40分许，毛冬林在锦绣家园一期8号楼2单元打扫卫生时，因不慎踩空致左腿膝盖磕到地上。2023年2月15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诊治，诊断为：左膝关节软组织损伤。
 17.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马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2日受理了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马涛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马涛，性别：男，年龄：36岁，工作岗位：驾驶员。受伤时间：2023年2月6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沙依巴克区104团苜蓿沟3521号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有限公司28号洞口，受伤部位：左内后踝骨折。主要原因：工作期间不慎被货物砸伤左腿。
受伤经过：2023年2月6日早上6时许，马涛在新疆汇嘉食品产业园28号洞口装卸百货，装卸货物时笼车侧翻，砸伤马涛左腿。2023年2月6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左内后踝骨折。
 1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放大学张友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放大学张友杰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友杰，性别：男，年龄：38岁，工作岗位：教师。受伤时间：2023年2月21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七团天湖职工文化中心二楼大礼堂，受伤部位：右足第4跖骨骨折。主要原因：因公外出期间右脚不慎受伤。
受伤经过：2023年2月21日根据工作安排到第二师二十七团出差，主要负责团场10次考试的安排和监考。2月23日负责二十七团天湖职工文化中心二楼大礼堂监考园艺工初级考试（考试时间为10:00-12:00）上午11时40分许，张友杰前往卫生间上厕所，返回考场时右脚不慎踢到台阶受伤，于当天购买了万通筋骨贴自行治疗。2023年2月27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焉耆医院诊治，诊断为：右足第4跖骨骨折。
 19.新疆伍怡天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乌买尔江·买买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2日受理了新疆伍怡天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乌买尔江·买买提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乌买尔江·买买提，性别：男，年龄：51岁，工作岗位：操作工。受伤时间：2022年7月19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大浦沟北路170号保温与结构一体化项目站点，受伤部位：左足第2、3、4、跖骨基底部骨折。主要原因：工作期间不慎踩空摔伤。
受伤经过：2022年7月19日中午13时许，在保温与结构一体化项目站点清理废料池垃圾时，不慎踩空摔伤。2022年7月19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左足第2.3.4跖骨基底部骨折。
 2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医院李瑞花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医院李瑞花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瑞花，性别：女，年龄：48岁，工作岗位：保洁员。受伤时间：2023年1月29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安屯西街8号五一农场医院二楼，受伤部位：1.左小指挤压伤，2.左小指皮肤破损。主要原因：工作时不慎压伤左手。
受伤经过：2023年1月29日10时许李瑞花在医院二楼打扫卫生，搬运氧气瓶时不慎将左手小拇指压伤，2023年1月29日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师五一农场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1.左小指挤压伤，2.左小指皮肤破损。
 2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王务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广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王务军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务军，性别：男，年龄：43岁，工作岗位：项目经理。受伤时间：2023年2月14日，受伤地点：第一师融媒体中心制播中心八楼实施项目，受伤部位：踝距腓前韧带断裂（左距腓韧带断裂）。主要原因：因公外出期间不慎扭伤左脚。
受伤经过：2023年2月8日公司派遣王务军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广电融合提升建设项目，负责协调管理项目各项日常事务，跟进项目实施，对接各方施工单位，监督施工现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2023年2月14日上午11时许，王务军在前往第一师融媒体中心（阿拉尔）制播中心大楼八楼实施项目途中不慎扭伤左脚。2023年2月15日前往第一师阿拉尔医院诊治，诊断为：踝距腓前韧带断裂（左距腓韧带断裂）。
 22.新疆德信恒洋燃气有限公司冯志岗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3年3月24日受理了新疆德信恒洋燃气有限公司冯志岗工伤认定申请，现对事故伤害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受伤害职工姓名：冯志岗，性别：男，年龄：51岁，工作岗位：厨师。受伤时间：2023年2月26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兵团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迎春街11号，受伤部位：1.硬膜外出血肿（主）左枕部，2.枕骨骨折，3.后颈部软组织损伤，4.腰部软组织损伤。主要原因：清理厨房垃圾时不慎摔倒。
受伤经过：2023年2月26日晚上七时许，冯志岗在公司综合楼下扔厨房垃圾时，因地面湿滑不慎摔倒，头部受伤。2023年2月26日送往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诊治，诊断为：1.硬膜外出血肿（主）左枕部，2.枕骨骨折，3.后颈部软组织损伤，4.腰部软组织损伤。
 
